
单一来源采购专业人员论证意见

采购单位 眉山市彭山区卫生健康局

项目名称
彭山区第三人民医院(江口区域医疗次中心)电子支气管镜采购

项目

项目背景

电子支气管镜作为门诊检查类设备，仪器的正常使用率和

其正常运作的性能极其重要。眉山市彭山区江口街道社区卫生

服务中心有上海澳华牌内窥镜系统设备 AQ-100 型，需要增添一

条电子支气管镜用于匹配该系统。为不影响正常医务工作的开

展，拟采购电子支气管镜一条。

申请单一

来源采购

理由

由于该设备是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和生产，设

备全部零配件也是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独家生产，只能

兼容本公司生产的电子支气管镜，以确保安全、高效和更佳的

图像质量。为保证设备的匹配性能及售后能满足临床使用的需

求，拟采购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电子支气管镜。

综上所述，能为我单位提供电子支气管镜的仅有上海澳华

内镜股份有限公司，四川康诚瑞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上海澳

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理商，全权负责眉山、乐山、雅安

地区相关医院的销售推广及相关售后服务。故本项目属于“只

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”情形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

购法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“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”的规

定。




